
農委會會外通過評鑑機構其研發成果同意自主管理及 

須報農委會核准範疇 
 

 

說 明： 

1.農委會為加強研發成果運用之管理，每年固定於 11月函請各通過評鑑機構盤點獲證 5

年以上之專利權及植物品種權並評估是否繼續維護，同時要求於次年 1月上旬回報評

估結果及相關評估資料，請各通過評鑑機構納入每年行事曆先行作業，並至「農業科

技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」資料庫(https://agriti.coa.gov.tw/LetmeinCOA. aspx)確

認或新增專利權、植物品種權資料，如有疑義請洽詢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安淑梅

研究員(TEL:03-5185076，E-mail:shumeiann@mail.atri.org.tw)。 

 

2.第 9,14,17,22,25,27,29條係指本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條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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